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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中成本法与

权益法转换的会计处理
陈文军

财政部颁布的《投资》准则规定，长期股权投资应根据

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影响不同，分别按权益法和成本

法核算，当投资企业投资后对被投资企业产生控制、共同控

制或实施重大影响时，要求采用权益法。若投资企业投资

后对被投资企业无控制、无共同控制或无重大影响时，则采

用成本法。但是，由于企业在投资活动中，投资企业持有被

投资企业的股份比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投资企业购

买股份或出售股份而处于变化之中，所以投资企业就必须

改变其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现将成本法和权益法转

换的会计处理介绍如下：

一、由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会计处理

当投资企业以逐步购买股份的方式来获得被投资企业

的股份，其投资对被投资企业的影响由无控制、无共同控制

或无重大影响变为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情况下，

投资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必须由成本法转换为权

益法，以充分反映投资企业与被投资企业的经济联系。应

自实际取得被投资单位控制或共同控制或实施重大影响

时，按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作为投资成本，投资成本与投资

企业享有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作为股权投资

差额，并按期摊销，摊销金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例：甲公司于 1995 年 1 月 2 日以 520 000 元购入乙公司发行

的普通股股票 400 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占乙公司实际发行在外

股数的 10% ，另支付 2 000 元税费等相关费用，甲公司采用成本法

核算此项投资。1996 年 5 月 2 日乙公司宣告分派每股 0.1 元的现

金股利。1996 年 7 月 2 日甲公司再以 180 000 元购入 120 000

股，另支付 900 元税费等相关费用。至此持股比例达 35%（仅为说

明下列问题假定如此），对乙公司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实施重大

影响，改用权益法核算此项投资，若 1995 年 1 月 1 日所有者权益

合计为 4 500 000 元，1995 年度净利润为 500 000 元，1996 年度净

利润为 1 000 000 元。
甲公司应做以下会计处理：

（1）1995 年投资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  522 000

贷：银行存款  522 000

（2）1996 年宣告分派 股利时：

借：应收股利—乙公司  40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  40 000

（3）1996 年再投资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  180 900

贷：银行存款  180 900

（4）计算 1996 年全年加权平均持股比例=10% ×12/12+25%

×6/12=22.5%，计算 1996 年应享有的投资收益=1 000 000x22.5%
=225 000（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  225 000

贷：投资收益  225 000

（5）计算股权投资差额

股权投资差额=（522 000+180 900+225 000-40 000）-

（4 500 000+500 000+1 000 000）×35%

=-1 212 100（元）

会计分录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  1 212 100

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  1 212 100

假设股权投资差额按 10 年摊销，每年摊销  121 210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  121 210

贷：投资收益一股权投资差额摊销  121 210

二、由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的会计处理

前已述明，投资企业投资后对被投资企业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或实施重大影响时，采用权益法。但经过若干会

计期后，投资企业出于经营上的考虑，可能让售部分股

份，致使其对被投资企业的影响为无控制、无共同控制或

无重大影响，此时投资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必须由

权益法转为成本法。投资企业应于终止权益法时，按投资

账面价值作为投资成本，其后，被投资企业宣告分配利润

或现金股利时，属于已计入投资账面价值部分作为投资成

本的收回。
例：甲公司 1995 年 3 月 1 日以 400 万元的价格购买乙公司

40 万股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 10 元，占乙公司股份总数的 30% ，

具有控制影响，甲公司按权益法核算其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至 1996 年 1 月 1 日，长期股权投资余额由 400 万元增至 430 万

元，1996 年 7 月 1 日，甲公司以 250 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乙公司

股份的一半出售，使其持股比例由 30% ，降至 15% ，199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乙公司实现税后净利 100 万元，中期派发现金股利

60 万元，1996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乙公司实现税后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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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元，派发现金股利 50 万元。
根据上述实例，甲公司应做以下会计处理：

（1）1995 年 3 月 1 日投资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  4 000 000

贷：银行存款  4 000 000

（2）1995 年计算应享有乙公司所有者权益的份额（计算过程略）：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  300 000

贷：投资收益  300 000

（3）计算 1996 年上半年应享有乙公司所有者权益的份额=

1 000 000×30% =300 000（元）

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  300 000

贷：投资收益  300 000

（4）1996 年上半年收到分派的现金股利时：

借：银行存款  180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  180 000

至此，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为：430+30-18=442（万

元）

（5）1996 年 7 月 1 日出售一半股份时，股份出售净收益=

250-442×50% =29（万元）

借：银行存款  2 500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  2 210 000

投资收益  290 000

（6）1996 年底收到现金股利时：

借：银行存款  75 000

贷：投资收益  75 000

从以 上账务处理程序可知，权益法改为成本法后，投

资不需编制反映对被投资单位分享税后净利的会计分

录，从 1996 年 7 月 1 日起，除非发生支付清算性股利或

永久性贬值，否则，在甲公司将乙公司的股份出售之前，长

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将一直保持为 221 万元（442-221=221

万元）。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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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
不是“非盈利组织”

荆 新  曹平璘

“非营利组织”的概念是从美国的

会计理论中借鉴过来的。我国在使用这

一概念时，常常将其与“非盈利组织”混

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一、语言学上的差别

从汉语的意思上看，“营利”与“盈

利”的含义并不相同。“营”，带有“谋求”

的意思，“营利”就是“谋求利润”，与“不

谋求利润”相对。而“盈”，则是指“多出

来，多余”，“盈利”就是“赢得，或获得利

润”，与“亏损”相对。可见，“非营利”是

就组织的动机而言的；而“非盈利”则是

就组织运营的结果而言的。

二、动机与结果的差别

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其建立与运

营的动机。
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动机，既包括形式上的，也包括实

质上的；既包括组织活动开始前的阶段，又包括组织活动过

程及活动结束后的阶段。具体来说，这种非营利动机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营目的。如前所述，非营利组织业务运营的目的，

主要不是为追求利润或利润等同物而提供产品或服务。虽
然有的非营利组织的业务收支也有差额，但总体上不是以

微观的经济效益而是以宏观的社会效益为目的。
2.资财的来源。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归纳非营

利组织的特征时，指出非营利组织“大部分资财来源于资财

的供给者，他们不期望收回或据以取得经济上的利益”。在
我国，非营利组织所需要的资财，全部或部分来自政府预算

拨款、单位收支结余以及接受捐赠等，政府或捐赠人并不期

望按期收回所提供的资财，也不约定按所提供资财的一定

比例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3.所有者权益。非营利组织不存在可以明确界定并可

以出售、转让、赎买的所有者权益，即使非营利组织解体，资

财提供者也没有分享一份剩余资产的明确的所有者权益。
4.纳税。美国国内税务署规定，如果非营利组织取得了

免税身份，除特别指明的情况外，可以免交联邦所得税。在
我国，事业单位仅就其经营结余部分计算交纳所得税，政府

和行政单位无须交纳所得税。
可见，“非营利组织”的提法，是从组织的动机角度提出

的，而“非盈利组织”则是从组织运营的结果角度提出的。在
现实生活中，营利组织不一定有利润，非营利组织也不一定

没有结余。区分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应该看组织的动机，

而不是组织运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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